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及整

改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

表及整改计划》。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张海霞女士、王善平先生、任天飞先生为委员，由董事张海霞

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规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召集人需由独立董事担任。 公司决定更换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由独立董事任天飞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人员不变。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自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一、自查表

公司简称 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内部控制相关情况

是

／

否

／

不适用

说明

（

如选择否或不适用

，

请说明具体

原因

；

如果包含两个以上事项

，

如有一

项不符

，

请选

“

否

”，

并加以说明

。 ）

一

、

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１

、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是否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

。

是

２

、

独立董事是否占审计委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等委

员会成员半数以上

，

并担任召集人

。

否

薪酬委员会召集人不是由独立董事担

任

３

、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否为会计专业人士

。

是

４

、

公司是否设立独立于财务部门的内部审计部门

。

是

二

、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１

、

公司是否已针对销售及收款

、

采购和费用及付款

、

固定资产管理

、

存

货管理

、

资金管理

（

包括投融资管理

）、

财务管理

、

信息披露

、

人力资源

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

是

２

、

公司是否建立内部审计制度

，

内部审计制度是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

。

是

三

、

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

１

、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配置三名以上

（

含三名

）

专职人员从事内部审计

工作

。

是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是否为专职

，

是否由审计委员会提名

，

董事会

任免

。

是

３

、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

（

报告内容包

括内部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

）。

是

４

、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审计委员会的督导下

，

至少每季度对关联交

易

、

对外担保

、

证券投资

、

风险投资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

购买或出售资

产

、

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实施情况

、

公司大额资金往来以及关联方资

金往来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

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董事会

。

是

５

、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按时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和报告

。

是

６

、

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底稿

、

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保存时间是否遵守

有关档案管理规定

。

是

７

、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审计

，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

。

是

８

、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

，

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

的的工作计划和报告

，

是否保存有会议纪要

。

是

９

、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

（

报告内容包括内部

审计工作进度

、

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

）。

是

四

、

重点核查事项

１

、

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

（

１

）

公司是否建立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是

（

２

）

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或其他制度中是否包括内部保密

、

重大

信息内部报告等制度

。

是

（

３

）

公司是否明确各相关部门

（

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

）

的重大信息报告

责任人

。

是

（

４

）

公司是否建立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是

（

５

）

公司是否在年度报告披露后十个交易日内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

。

是

（

６

）

公司是否指派或授权董事会秘书或者证券事务代表负责查看投资

者关系互动平台

，

并即时处理相关信息

。

是

（

７

）

公司是否在相关制度中规定与特定对象直接沟通前应要求特定对

象签署承诺书

。

是

（

８

）

公司与特定对象直接沟通

，

特定对象是否均已签署承诺书

。

是

（

９

）

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

，

是否每次在活动结束后向本所报备了

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

。

是

２

、

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

（

１

）

公司是否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是

（

２

）

公司是否明确董事会

、

股东大会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权限

。

是

（

３

）

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

监事会

、

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是否对募集资金使用发表明确意见

。

是

（

４

）

公司是否签订并披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内容是否符合本所规定

。

是

（

５

）

公司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补充协议后

，

是否履行披露或

报备义务

。

不适用

公司未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补充协议

。

（

６

）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会计部门是否设立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台

帐

，

详细记录了募集资金的支出和募投项目投入情况

。

是

３

、

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

。

（

１

）《

公司章程

》

是否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

的审批权限

，

规定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

。

是

（

２

）

公司与关联交易管理相关的制度是否健全

。

是

（

３

）

公司是否已按照本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其他规定

，

确定且及时更

新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关联人名单

，

并向我所报备

。

是

（

４

）

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或关联股东是否回避表决

。

是

（

５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

否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

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

（

６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是否至少每季度查阅一次公司与关联人之间

的资金往来情况

。

是

４

、

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

（

１

）

公司与对外担保相关的制度是否健全

。

是

（

２

）

公司是否明确划分股东大会

、

董事会对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限

。

是

（

３

）

公司所有对外担保是否都已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

５

、

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

（

１

）

公司是否明确股东大会

、

董事会对风险投资的审批权限

，

制定相应

的审议程序

。

是

６

、

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

（

１

）

公司是否建立对各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制度

。

是

（

２

）

各控股子公司是否已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

是

（

３

）

各控股子公司是否及时向公司董事会秘书报送董事会决议

、

股东

大会决议以及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事项

。

是

五

、

内部控制的检查和披露

１

、

公司是否与上一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是

２

、

公司每两年是否至少一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

行的有效性进行一次审计

。

是

３

、

会计师事务所最近一年对公司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出具

非标准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

，

公

司董事会

、

监事会是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

。

不适用

会计师事务所最近一年未对公司内部

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出具非标准

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

４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是否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明确同意意见

（

如为异议意见

，

请说明

）

是

六

、

其他

１

、

上市后

６

个月内是否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签署了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是

２

、

公司章程中是否包含

“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

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的内容

。

是

３

、

独立董事除参加董事会会议外

，

是否每年利用不少于十天的时间对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

是

４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是否已签署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声明

及承诺书

》

并报本所和公司董事会备案

。

是

５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前是否向董事会秘书报备

。

不适用

自查期间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未买卖公司股票

。

二、整改计划

序号 整改项目 整改措施 完成时间 责任人

１

薪酬委 员会召 集人 不

是由独立董事担任

及时更 换薪酬 委员 会

召集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黎骅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为保持公司医药商业销售规模持续增长，巩固公司医药商业在浙江省的龙头地位，公司

拟通过收购省内其他医药商业企业股权和共同投资等形式完善全省医药商业网络布局。 经公

司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收购浙江惠仁医药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出资

１６２２．８８

万

元收购浙江惠仁医药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其

５１％

股权，成为其控

股股东。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受让浙江惠仁医药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出资

１６２２．８８

万元收购浙江惠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仁医药”）

３６％

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其

５１％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上述事宜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六届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瑞安市人民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位于瑞安市万松路

１０８

号，是浙江省温州

瑞安地区规模最大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是浙江

省卫生厅核准的综合性三级乙等医院。 医院目前开放床位

１２２１

张，设有临床专业学科

５１

个，病

区

２６

个，医技科室

２９

个，拥有

１２

张手术台的洁净手术室和功能齐全的重症监护中心。 医院目前

年门诊量

２２１．５

万人次，出院病人

６５０００

多人次。 承担着瑞安市

１２０

多万人口及周边平阳、苍南、

文成、泰顺等地区的部分病员的医疗保健任务。

２

、瑞安市人民医院与本公司存在日常医药商业购销业务，除此之外，瑞安市人民医院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未发生任何关系，也

未发生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惠仁医药由瑞安市人民医院和本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瑞安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３８１００００１７７７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现有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胡晓钦。 现股东为瑞安市人民医院、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华

东医药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其中瑞安市人民医院出资

７２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６０％

；华东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８０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５％

；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５％

。

惠仁医药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等。

惠仁医药为一家以批发销售中西药及医疗器械为主的医药商品流通企业，是温州市四家

经营麻醉药品的公司之一。 公司现有仓库总面积

５

，

５００ｍ２

，冷库面积

６４ ｍ２

，阴凉库

３

，

０００

多

ｍ２

，营业用房面积

９５．８ ｍ２

，辅助用房面积

２６６．８ ｍ２

，办公用房面积

９１５ ｍ２

，并新增温州、乐

清、苍南三个办事处。 目前公司经营的药品有

９

，

０００

余种品规，药品销售的主要对象为市、县级

医疗机构，销售区域为瑞安市及周边所属市、县。 公司与瑞安市各大医药如瑞安市人民医院、

瑞安市中医院、瑞安市红十字医院、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瑞安市妇幼保健院、温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密切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在同行中树立

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取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ＧＳＰ

）认

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通过了复认证检查，

４

月

２２

日取得最新颁发的证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温州惠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惠仁”），目

前，该子公司已取得温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５－２３９９５６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预计今后将在此基础上

启动浙江惠仁医药的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基地建设项目。

２

、惠仁医药与本公司母公司均从事医药商业批发业务，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除此之外，

惠仁医药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未发生

任何关系，也未发生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惠仁医药以瑞安为立足点，不断向周边县市发展。 目前经营规模在浙江温州地区医药

商业企业中位列第三，也是瑞安地区最大的医药商业企业。 自公司成立以来，销售规模及客户

数量稳步上升，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６．８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４．５６

亿元， 盈利能

力稳定，公司近

３

年来每年净利润都保持在

１１００

万元以上。

四、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公司拟出资

１６２２．８８

万元收购惠仁医药

３６％

股权， 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合计持有其

５１％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分别对惠仁医药进行了全面的审计和评估，审计和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出具了

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４８８４

号审计报告和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３８０

号评估报告，审计和评估的总体情况如

下：

（一）惠仁医药经审计近三年主要经营数据

１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

１

）惠仁医药经审计近三年主要经营数据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２１

，

９４５

，

５０４．１０ １６０

，

１６０

，

９８３．５０ ２６６

，

６３４

，

６１６．７８ ３７２

，

６６９

，

３６１．９５

总负债

９６

，

２２３

，

８９０．９９ １２５

，

３８４

，

０５４．３１ ２４０

，

４００

，

８５０．０９ ３４１

，

３８１

，

３２４．７４

股东权益

２５

，

７２１

，

６１３．１１ ３４

，

７７６

，

９２９．１９ ２６

，

２３３

，

７６６．６９ ３１

，

２８８

，

０３７．２１

营业收入

４３７

，

９１３

，

５３２．５３ ５３９

，

９０９

，

５８２．９７ ６８５

，

０４９

，

２５８．２５ ４５６

，

１８２

，

６１９．８１

营业成本

４１０

，

７２７

，

９６１．１４ ５０７

，

４５１

，

７５５．０５ ６４７

，

９４５

，

０４６．５７ ４３４

，

９２８

，

８８７．３８

利润总额

１４

，

９９０

，

３５３．９３ １７

，

２６９

，

６０４．６０ １６

，

２４９

，

８６３．１８ ６

，

７６７

，

４９７．１５

净利润

１１

，

１３４

，

４２６．５５ １２

，

８５９

，

９０８．５７ １１

，

９８２

，

１９８．１６ ５

，

０５４

，

２７０．５２

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惠仁医药出资设立温州惠仁医药有限公司， 并于

１

月

２１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

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２１４８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

元，公司出资

２

，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对其的实际控制权。 自该公司成立之日

起，温州惠仁纳入惠仁医药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截至报告期末，温州惠仁经审计净资产

２４

，

８８４

，

６３７．１５

元，本期净利润

－１１５

，

３６２．８５

元。

２

、惠仁医药对外担保和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惠仁医药累计和当期都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

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惠仁医药的银行贷款余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３０００

万元系瑞安市人民

医院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惠仁医药公司贷款，属于信用贷款；另外

３０００

万元为

保理业务性质的银行质押贷款，惠仁医药以应收账款为质押物进行担保。

３

、惠仁医药与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

惠仁医药与股东方瑞安市人民医院和本公司存在资金往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惠仁医药应付瑞安市人民医院拆借款

２０

，

９１２

，

２２０．９０

元，应付本公司往来款

１５６

，

８９８．５６

元。

４

、惠仁医药与股东及其关联企业间本期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惠仁医药与股东及其关联企业间存在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惠仁医药与股东瑞安市人民医院及其关联企业间共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

２６１

，

６５５

，

６７４．６４

元，全部为销售货物；惠仁医药与本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间共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

１１２

，

５１９

，

６９６．０２

元，其中：采购货物

１１２

，

２８７

，

２２９．８２

元，销售货物

２３２

，

４６６．２０

元。

除此之外，惠仁医药与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除上述事项外，经审计未发现惠仁医药有其他对外抵押、质押、对外担保、未决法律诉讼

及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

（二）惠仁医药整体股权评估结果

１

、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为惠仁医药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惠仁医药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

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包括长期股权投资、设备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

其他无形资产、长

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及流动负债。

２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３

、评估方法：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机构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得出的惠仁医药整体股权价值（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３１８５

万元，较审计账面价

值

３１２９

万元增值

５６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７９％

； 收益法评估结果得出的惠仁医药整体股权价值为

４５０８

万元，比审计账面价值

３１２９

万元增值

１３７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４．０７％

。

４

、评估结果的比较和评估结果的确定

惠仁医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３１８５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为

４５０８

万元，两者相差

１３２３

万元，差异率为

４１．５４％

。评估机构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情况正

常，参数选取合理。 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采用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及负

债进行评估来确定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能对商誉等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评估，其评估

结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

产生差异。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因此，本次

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４５０８

万元作为惠仁医药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

本次交易双方一致确定以上述评估结果来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即惠仁医药

３６％

股权

的转让价格为

４５０８

万元

＊３６％＝１６２２．８８

万元。

２

、交易双方同意，在经过各自决策机构审批，且第三方评估机构正式出具评估报告作为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后一周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股权

出让方。

３

、董事会的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化，董事会将重新改组，经各股东协商后确认：惠

仁医药董事会成员为

５

人，由瑞安市人民医院委派

２

名董事；本公司委派

３

名董事。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惠仁医药近年业务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盈利能力良好。 本次公司通过受让惠仁医药

３６％

股权实现对其控股，从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角度，达到对惠仁医药进行合并报表的目的，

对于进一步扩大公司医药商业的整体经营规模，继续保持浙江省医药商业的龙头地位具有重

要意义。

通过控股惠仁医药， 可实现公司在温州地区现有业务与惠仁医药的集中整合及优势互

补，有利于提高公司与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和地区网络覆盖率，加强和当地终端医院以及

基层医疗机构的业务合作关系，提高公司医药商业在温州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对于完善公司

医药商业业务在浙江全省的战略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收购惠仁医药股权也是本公司的一项战略性投资。 公司医药商业业务未来将通过惠仁医

药及其全资子公司温州惠仁为经营平台，继续开拓温州其他地区的医药批发业务，依托本公

司在浙江全省强大的资源和渠道优势，支持其进一步做大做强。 同时计划在温州惠仁启动华

东医药温州现代物流配送基地建设，完善公司在浙江全省的医药现代物流配送网络。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关于公司收购惠仁医药

３６％

股权的决议；

２

、公司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惠仁医药

３６％

股权的独立意见；

３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惠仁医药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 〔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４８８４

号〕；

４

、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惠仁医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３８０

号〕。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1-39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管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与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简称

"

三洲特管

"

）

于今年上半年分别签署了 《关于重组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管

资产的框架协议》（简称

"

框架协议

"

）和《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增资重组协议》，本公司

与三洲特管已根据重组协议进行出资，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简称

"

三洲精密管

"

）的实

收资本由

7200

万元增加到

36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21600

万元，持有三洲精密管

60%

的股

权；三洲特管出资

14400

万元，持有三洲精密管

40%

的股权。本公司与三洲特管确认：在上述增

资同时， 由三洲精密管依据协议约定与本公司在河北邯郸新设立河北新兴特种管材有限公

司（下称

"

新兴特管

"

，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 本公司将持有新兴特管

70%

的股权，三洲精

密管持有新兴特管

30%

的股权。增资重组后的三洲精密管的工商变更登记已于上半年办理完

毕。 以上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2

日和

6

月

11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自以上协议签署后，积极推进相关事项的进展工作，委托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对本公司特管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已出具。近日公司就上述重组事项与三洲精密

管签署了《邯郸新兴特种管材有限公司合资协议》（简称

"

合资协议

"

），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了各

方出资数额和新兴特管的运作安排。 公司与三洲精密管根据合资协议出资，其中：本公司出资

28000

万元，出资形式为资产，持有新兴特管

70%

的股权；三洲精密管出资

12000

万元，出资形式

为人民币现金，持有新兴特管

30%

的股权。 并于近日完成了新兴特管的工商备案登记。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特管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框架协议，本公司特管资产的评估基准日约定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鉴于本公司特管

资产系在建工程，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签署的设备购置合同、土建工程合同在评估基准日之

后逐步履行，资产项目内容变化较大，经与合作对方协商确定，将评估基准日调整到

2011

年

3

月

31

日。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如下：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部分资产组合账面价值为

27,585.39

万元，评

估值

28,032.54

万元，增值

447.15

万元，增值率为

1.62%

。

具体各类资产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18,155.00 18,155.00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

9,430.39 9,877.54 447.15 4.74%

资产总计

27,585.39 28,032.54 447.15 1.62%

二、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注册资本

新兴特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

亿元，分期注册。 其中一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

亿元；二期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

亿元。

2

、出资方案

一期：

本公司出资

28000

万元，出资形式为资产；

三洲精密管出资

12000

万元，出资形式为人民币现金。

3

、股本结构

本公司出资

28000

万元，持有新兴特管

70%

的股权；

三洲精密管出资

12000

万元，持有新兴特管

30%

的股权。

三、新兴特管的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1

、名称：邯郸新兴特种管材有限公司

2

、住所：邯郸市市辖区马头生态工业城新兴大街

1

号

3

、法定代表人姓名：曾耀赣

4

、注册资本：肆亿元

5

、实收资本：肆亿元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不锈钢管、耐蚀耐热及难变形合金管的生产和销售。

四、本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重组与三洲特管进行合作，减少相关投入，实现特管领域的资源及业务

整合，同时实现产品的互补，获得满意经济回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邯郸新兴特种管材有限公司合资协议》。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11-58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临时董事会暨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通知， 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

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公告如下：

一、关于

BOOM

项目总承包工程结算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审议通过了经万隆（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安徽合肥发电厂

5#

（

1×

600MW

）扩建工程烟气脱硫工程结算金额为

6,538.68

万元。 该项目已经支付款项为

5,640.68

万

元，同意本次应支付余款为

898

万元。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2

、审议通过了经万隆（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安徽合肥第二发电厂一

期工程

2×350MW

燃煤机组烟气脱硫工程结算金额为

9,221.93

万元。 该项目已经支付款项为

7,

801.93

万元，同意本次应支付余款为

1,420

万元。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3

、审议通过了经万隆（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安徽安庆皖江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2×300MW

燃煤机组烟气脱硫工程结算金额为

7,084.95

万元。 该项目已经支付款项为

5,844.95

万元，同意本次应支付余款为

1,240

万元。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关于核销部分资产损失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的会计政策制度，公司对部分往来坏账进

行清理和核销，该部分资产总额

4,263,165.22

元，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

3,871,165.22

元，本次核

销对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影响数为

-39.2

万元。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合一、合二、安庆

BOOM

项目

结算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BOOM

项目总承包工程结算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交易对方武汉凯迪

环保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相关交易行

为将构成关联交易。

此前，受公司管理层之邀，独立董事参与了实施该项交易的事前讨论，审阅了公司提供的

涉及此项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由万隆（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做出的工

程咨询报告，并就有关问题向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现根据我们的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1

、交易的必要性：

由于本公司投资建设的合肥第一发电厂

BOOM

项目、合肥第二发电厂

BOOM

项目、安庆电

厂

BOOM

项目由武汉凯迪电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迪环保公司

"

）承建，上述项目

在

2009

年均先后完成验收合格并投入生产，目前质保期满，双方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工程造价

咨询报告为基础，就工程结算及付款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2

、关于价格的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合同总额为

24,516.6

万元，经万隆（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核

确定三个电厂燃煤机组烟气脱硫工程缺陷扣款合计金额为：

1671.04

万元， 结算总额为

22,

845.56

万元，已支付总额为

19,287.56

万元，需支付总额为

3,558

万元。

以上三个电厂燃煤机组烟气脱硫工程缺陷扣款、结算总额、需支付总额合理。

3

、关于交易的合规性：

（

1

）支付三个电厂燃煤机组烟气脱硫余款事项已经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

2

） 本次关联交易需支付余款总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

3

）由中介机构对上述承包工程进行了工程造价审核并出具了《工程咨询报告》。

我们认为，对于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合理的原则，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态度

是严肃、认真、负责的。 我们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情

况。

我们同意《关于

BOOM

项目总承包工程结算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11-59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部分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核销坏账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的会计政策制度，公司对部分往来坏账进

行核销。 本次核销的坏账共计

7

笔，金额共计

4,263,165.22

元，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共计

3,871,165.22

元。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资

产损失的议案》。

三、本次核销坏账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账龄均超过了八年以上，且确认已无法收回。

本次核销的部分坏账金额共计

4,263,165.22

元， 核销对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影响数为

-39.2

万元。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11-6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委托贷款金融机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

、委托贷款对象

/

借款人：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捌仟万元整（人民币

8000

万元整），委托贷款金额在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之内。

4

、委托贷款用途：偿还债务

5

、委托贷款期限：

1

年

6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6.56%

7

、还款与利息支付方式：本金到期一次性还清，利息按季支付

8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委托贷款概述

根据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和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011

年

9

月

16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

下简称

"

中信郑州分行

"

）签署编号为

"

（

2011

）豫银委字第

1190229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共计为

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义马环保公司

"

）提供

8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累计金额为

53000

万元，全部为向全资子公司发放的委

托贷款。

二、委托贷款对象

/

借款人基本情况

1

、委托贷款对象

/

借款人：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河南省义马市毛沟工业园区

3

、法定代表人：林乘风

4

、经营范围：发电、铬渣、灰渣综合治理与利用

5

、财务状况：义马环保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0

年末，义马环保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113427.31

万元，负债总额

108974.4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000

万元，向母

公司借款余额

43166.17

万元），净资产

4450.84

万元，净利润

-13432.53

万元。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义马环保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05018.78

万元，负债总额

107597.65

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

55000

万元，义马公司累计向母公司借款

49067.63

万元），净资产

-2578.87

万元，

净利润

-7029.71

万元。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额：公司向义马环保公司提供

8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2

、委托贷款用途：主要用于义马环保公司归还债务。

3

、委托贷款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16

日至

2012

年

9

月

15

日止

4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6.56%

5

、委托贷款的发放与回收：本金到期一次性还清，利息按季支付

6

、其他条款：本合同期限届满之日，除公司向中信银行郑州支行发出新的委托贷款申请

之外，本合同的委托贷款期限自动延期一年。

四、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向义马环保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上述贷款

事项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的情形。本次委托贷

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项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委托贷款合同；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

、义马环保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164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2011-042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18,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

月，具体期限从

2011

年

3

月

31

日起到

2011

的

9

月

30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1-005

）。

截止

201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已将

18,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

人。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2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

】

1269

号

"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5,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35

元。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京都天华验字（

2011

）第

0157

号）确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

】）

264

号）

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2011

年

9

月

22

日， 公司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工商变更材料并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15,000

万元人民

币变更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号为：

110113001479889

。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

:

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1－48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及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现报经安徽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准，公司中文名称变更为：

"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

"

ZHONGHONG HOLDING CO., LTD."

。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2011

年

9

月

28

日起公司名称变更为：

"

中弘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

， 英文名称变更为

"ZHONGHONG HOLDING CO., LTD."

。 股票代码

"

000979"

及股票简称

"

中弘股份

"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编号：

2011-045

关于《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版）》相关内容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披露了《

2011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版）》，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相关日期披露有误，经复核，现将披

露有误的内容更正如下：

1

、原披露内容：《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版）》第

2

页

"4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

"

更正后内容：

"4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

2011

年

9

月

27

日）。

"

2

、原披露内容：《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版）》第

6

页

"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

"

更正后内容：

"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2011

年

9

月

27

日）。

"

由此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1-039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

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吴长鸿先生主持，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其中董事吴长鸿、蒋亦

卿、黄良彬、李水土参加现场会议表决（根据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董事叶善群、蒋亦卿

委托吴长鸿代为投票表决），董事叶善群、李春义、石照耀、朱建、柯涛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公

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自查表及整改

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和《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

浙

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

>

的核查意见》 全文详见

2011

年

9

月

28

日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学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周学先生不存在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关联关系，也不存在曾受证监会、交易

所处罚通报之情形。

同意聘任周学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详见附件。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并授

权总经理办理相关借款事宜。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修订后的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

2011

年

9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累积投票和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累积投票和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全文详见

2011

年

9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内部审计业务操作指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明确审计业务的程序和标准，有序开展公司内部审计工

作，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

审计业务操作指引。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7

日

附件：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周学，男，出生于

1980

年

1

月

4

日，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

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司法鉴定人。曾先后任职于芙蓉路建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会计、湖南万昌

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主管会计、湖南德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湖南华南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主管、副经理。

2011

年

8

月加入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公司内审

工作。


